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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密协议内容如下： 

 

湖南智点智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办公地址位于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仙月

环路899号新马动力创新园2.1期D研发厂房众创空间4楼公共办公位501号。 

 

和 

 

关于我们就与湖南智点智能新能源汽车生产项目的服务条款有关的讨论（以下简称

“讨论”），披露方（向他方披露任何保密信息的任何一方）可能有必要向接收方（从披

露方处接受保密信息的任何一方）提供特定的非公开保密信息，该等信息具有机密性或

专利性。鉴于本协议中载明的承诺事项和本协议条款规定，披露方同意为讨论之目的向

接收方披露该等保密信息。 

 
 

特别定义 

 

1.术语“保密信息”是指 

“关联方”是指，除本合同另有规定外，与任何一方相关的，该方的任何子公司、该方的

控股公司或控股公司的任何其他子公司。 

由披露方或披露方代表向接收方提供的标注为“机密”或明显具有机密性的一方的任何书

面信息，包括图纸、文件、财务报表和财务预测、产品和生产计划和任何其他书面信息

或计算机可读数据； 

在口头交付的同时确定为机密信息的口头信息，包括公示信息；如果披露方确定其包含

保密信息的和注明为在实际可行范围内包含保密信息的任何硬件，包括样品、设备和任

何其他实物载体。 

 

 “披露方”是指披露保密信息的一方和／或其关联方。 

 

 “接收方”是指接收保密信息的一方和／或其关联方。 

 

术语“合理注意”是指接收单位应采取与对待具有机密性的自身信息相同的标准对待保密信

息。 

 

2.保密信息在其他文件中的合并 

 

如果保密信息须在其他文件中合并或加以体现，无论其是由双方单独或共同造成，根据

本协议条款规定，该等其他文件应被视为保密信息。 

 

3.  保密义务 

 

自保密信息披露之日起连续五（5）年内（若对方为主要保密信息提供者）十（10）年

内（若我方为主要保密信息提供者），接收方应采取合理注意，维持保密信息的机密

性，限制向为达成讨论目的而需要知悉该等机密信息的接收方董事、雇员、代理或代表

披露该等机密信息。除为满足讨论需要外，接收方不得为任何目的复制或使用任何保密

信息。 

 

4.  保密义务免责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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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的保密义务不适用于： 

 

因接收方非授权行为或疏忽而成为公众所知的信息； 

 

接收方在收到保密信息前就已通过合理公示知悉的信息； 

 

接收方从第三方接收的信息且接收方无法或无理由知悉该等信息已由有保密义务的

第三方从披露方处获得；和 

 

由双方独立开发的信息。 

 

5. 披露 

 

如果接收方因法律要求须披露任何保密信息，接收方应立即向披露方发出书面通知，以

便披露方能寻求保护令或其他适当救济或免除遵守本协议条款规定。如果未能获得该等

保护令或其他救济，或披露方豁免遵守本协议条款规定，接收方将仅提供法律需要的保

密信息，且将尽合理努力获得可靠保证，确保已披露的保密信息得到与保密信息相同的

保密处理。 

 

6.  有关讨论存在性的信息 

 

未事先获得披露方的书面同意，接收方不得发布任何声明证实或向公众、新闻媒体或任

何第三方披露： 

(a). 讨论正在进行或已经进行， 

(b). 双方已就达成一项协议交换意见，或 

(c). 本协议的存在。 

 

7. 保密信息所有权 
.  

保密信息为披露方的独有财产。接收方同意，本协议项下披露的保密信息的接收基于披

露方拥有该等保密信息的所有权，并基于披露方拥有所有相关知识产权和专利权，包括

该等产生于管辖专利权、商标、版权、半导体晶片保护、商业机密和不公平竞争的法律

的权利。 
 
 

8.  保密信息的使用 

 

除与本协议预期的讨论和潜在关系相关外，接收方不得因任何目的复制或使用保密信

息。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适用于任何以及全部保密信息副本，所有副本均应视为正本。

如果保密信息具有版权，披露方保留该等资料的所有版权。 

 

9.  协议期限 

 
. 

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且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年内有效，除非任何一方在该日前

因故或无故宣布终止讨论。尽管讨论终止，本协议中特定位置载明的保密义务在本协议

规定的期限内将持续适用。 

 

10.  特定保密信息的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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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本协议期限届满或本协议提前终止，接收方应 

 

归还任何包含披露方保密信息的文件；  

 

按照披露方意见，销毁任何该等文件。归还的（或销毁的，如适用）文件不仅包括

全部该等文件，还包括该等文件的任何副本和由接收方制作的任何其他可能包含该

等保密信息的文件。 

 

11. 无保证或陈述 

 

披露方不对保密信息的准确度和完整性做任何陈述或保证，且披露方不对因使用和信赖

根据本协议向公司交付的任何信息而导致的结果负责。 

 

12.  不得转让 

 

除非事先获得另一方的书面同意，双方均不得转让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或义务。 

 

13.  通知 

 

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通知或其他通信均应采用书面形式（除根据本协议规定口头提供的保

密信息外），该等通知或通信应自接收时生效并应以专人递送、传真通信、电子邮件发

送或由快递公司递送至以下地址： 

 

地址为：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仙月环路899号动力谷大厦5楼，邮编412000 

 

如通知地址变更，应及时通知。 

 

14.  适用法律 

 

本协议适用不包含其冲突法规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

行解释，且1）若另一方是中国公司，位于湖南智点智能新能源汽车注册办公地点的法院

拥有专属管辖权。2）如果另一方是在中国之外注册的公司，争议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长沙分会（“委员会”）在长沙进行仲裁。该仲裁应根据申请仲裁日期当日

有效的委员会仲裁规则进行。提及仲裁规则时，该规则视为与本章条款合成一体。选出

三位仲裁员，仲裁裁决为终局且具约束力，败方承担所有法律费用。接收方承认，若未

获得披露方同意而披露或可能披露保密信息造成的损失可能不能得到充分补救，则披露

方有权执行强制救济，阻止或终止该等未授权披露。 

 
 

15. 本协议一式三份，湖南智点智能新能源汽车两份，对方持一份。 

 
 

 
 

总经理或代表签字： 

 
 

公司名称及盖章：   

 
 


